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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纳米系统与多级次制造重点实验室网站          

信息发布规程 

(2020 年 6 月) 

一、总则 

1、 中国科学院纳米系统与多级次制造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多级次室”）网站旨在为多

级次室及所属课题组提供一个充分展现实验室建设风采、科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宣

传展示平台。为充分发挥网站的资源优势与影响力，保证多级次室网站平稳运行，规

范网站信息管理与维护机制，制订本规程。 

2、 本网站所发布信息、资源必须符合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符合中国科学院及国家纳

米科学中心相关新闻宣传管理制度规定。实行上网信息审批制度，坚持“先审后上、

分级负责、保证质量”的原则，未经审核信息及涉密信息不得上网发布。 

二、网站管理与维护 

3、 实验室秘书担任多级次室网站管理员，主要职责为：在各课题组的协作配合下，具体

负责多级次室网站的建设、维护、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；负责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工作；

并根据实验室建设发展与宣展需求，完成网站栏目设置及信息的更新与调整工作。 

4、 各课题组设立 1 名兼职通讯员，日常负责本组宣传信息的采集、整理、报送工作，确

保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符合安全保密工作的要求；并配合网站管理员更新实

验室层面信息。 

5、 在多级次室网站“研究方向”栏目下，提供各课题组网页的跳转链接功能，课题组网

页的建设、运行维护与信息安全由课题组自行负责与管理。实验室可为有需求的课题

组提供基于院网站群平台系统下的课题组网页搭建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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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闻与活动信息报送及发布流程 

6、 多级次室网站信息报送内容包括：科研工作最新动态及重大事项；来访/出访会议、调

研、展览、科普等重要活动；各课题组学术报告、学术会议通知；招聘信息等。 

7、 课题组对报送发布的信息“文责自负”。重要稿件由课题组长审稿，普通稿件由兼职通

讯员把关，对稿件的真实性、客观性负责。 

8、 在中心外网上发布的综合新闻、科研进展、学术活动及招聘信息，可直接转发到多级

次室网站中的相关栏目。为保证信息发布的时效性，各组兼职通讯员可在完成中心新

闻宣传审批流程后，以电子邮件形式向网站管理员报送上网信息。 

9、 拟报送多级次室网站发布的信息，兼职通讯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课题组长、实验室

主管领导审核（学术报告、会议通知经课题组长审核即可），同时抄送网站管理员。 

四、实验室层面信息采集及发布流程 

10、 实验室层面信息包括：实验室介绍、人员信息、实验室学术沙龙、学术任职、学术成

果与荣誉等。 

11、 网站管理员根据不同栏目内容的时效性和信息更迭周期，及时收集、整理相关信息内

容的变更文案，提交实验室分管领导审核。拟变更文案或信息获得实验室分管领导书

面（电子邮件形式）同意后，网站管理员及时上网更新发布。 

12、 各课题组对“研究成果”、“开放交流”、“人才队伍”栏目中与本组相关的数据与信息

进行把关。 


